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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永政文〔2020〕66 号

永和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和镇工程施工
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细案》的通知

各村，镇直有关单位，镇机关各部门、工作点：

根据《晋江市房屋安全“百日大整治”指挥部综合协调组

关于印发<全市工程施工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细案>

的通知》（晋房安指综〔2020〕41 号）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现

将《永和镇工程施工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细案》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晋江市永和镇人民政府

2020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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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镇工程施工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工作细案

为深化工程施工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一步督促

工程参建各方落实主体责任，确保全镇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形势

平稳，决定自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开展全镇工程施工

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制定工作细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

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深刻吸取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教

训，举一反三、担当作为，扎实做好工程施工领域安全生产隐

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全面深入开展房建、市政、公路、港口、

水利、电力、通信、油气管道等工程施工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全面提升安全发展水平，最大限度减少事故发生，坚决遏

制重特大事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二、排查整治重点和责任分工

各村委会、各工作点负责全面排查整治本辖区房建、市政、

公路、港口、水利、电力、通信、油气管道等各类工程项目安

全隐患，并继续加大力度推进“两违”整治，坚决排查整治农

村建房安全问题。镇级行业主管部门按照“三定”职能，负责

对口项目的排查整治，并指导村级开展本行业排查整治。镇级

行业主管部门建立联席会议机制（组成名单附后），及时协调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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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大排查大整治各项工作。各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履行排查整治的主体责任。重点如下：

（一）共性整治重点

1.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紧盯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施工单

位项目经理、监理单位总监等“三个关键人”，重点检查建设单

位履行基本建设程序、保证合理工期、按时支付工程款、管理

人员到岗履职等安全质量管理责任落实情况，施工单位企业法

人定期研究安全生产工作、带队检查项目、落实安全生产资金、

配齐安全管理机构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等施工安全质量主体责

任落实情况，监理单位关键工序节点旁站、督促施工单位落实

隐患整改等安全质量监理责任落实情况。

2.工程合规建设情况。重点检查工程项目审批手续，整治

施工企业无资质施工、超资质范围承揽工程和违法分包、转包

工程等行为。继续加大力度推进“两违”整治，从源头上遏制“两

违”现象。

3.标准化施工管理情况。重点检查整治工程施工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不落实，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不到位，防火、防滑、

防中毒窒息、防洪、防台等安全措施不落实，安全网、安全帽

等防护措施不到位等问题；盲目赶工期、抢进度和恶劣天气强

行组织施工等违规行为。

4.建设工地及周边安全情况。重点检查整治工地办公区、

生活区安全隐患，工地围挡安全措施落实情况，供水、供电、

输油、输气、通信等地下管线保护措施落实情况等。

5.关键设备安全情况。重点检查整治塔吊、升降机、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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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龙门吊等重大施工设备的安装、使用、维修保养、拆卸等

重点环节存在的安全隐患。

6.特殊作业安全情况。（1）高处作业，重点检查执行高空

安全技术规程情况，整治未按规定系安全带行为。（2）地下工

程，重点检查安全管控情况，整治基坑周边超限堆载、土方超

挖、支护不及时、降水排水措施不到位等。（3）爆破作业，重

点检查爆破施工中工业炸药、雷管等民爆物品装卸、搬运、保

管及现场作业等安全管理情况，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违章行为。

（4）重点检查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依法查处违规作业

行为。

（责任单位：规划建设办、安办、派出所、农业服务中心、

环保中队、执法中队、国土资源所、各管线管理部门、供电公

司，各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二）分行业整治重点

1.房建市政工程：包括所有在建的房建、市政、园林绿化

等工程。（1）房建工程，重点检查整治深基坑、建筑起重机械、

高大模板、脚手架等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隐患，紧盯基础施工、

支护作业、土方开挖、顶升附着、模板搭拆、外架搭设、钢结

构安装等重点环节。（2）市政园林工程，重点检查整治高边坡、

起重吊装、地下暗挖、拆除爆破等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隐患，

紧盯边坡支护、高墩作业、模板搭拆、降水排水、爆破作业等

重点环节。（责任单位：规划建设办、各工作点、各村委会、各

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2.交通工程：包括所有在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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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港口等工程和配套工程。重点检查整治隧道开挖支护、

桥梁高墩施工、沉箱出运安装等危险性较大工程；深基坑、高

边坡、起重机械、架桥机、脚手架、高支模等重点部位；爆破

作业、水上吊装、施工用电及特种设备使用管理等重点环节存

在的安全隐患（责任单位：规划建设办、各工作点、各村委会、

各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3.水利工程：包括所有在建大中型水库、引调水工程、防

洪防潮排涝工程、大中灌区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等。重点

检查：（1）隧洞、施工围堰、深基坑、高边坡等重点部位。（2）

施工导流建筑物、挡泄水建筑物、破堤施工建筑物、水下土方

加培等重点部位形象进度满足安全度汛要求情况。（责任单位：

农业服务中心、各工作点、各村委会、各项目建设单位、施工

单位、监理单位）

4.电力工程：包括所有水电（含农村水电）、煤电、风电等

电源工程，输变电、配电等电网工程。重点检查：（1）电源工

程的交叉作业、隧洞开挖、围堰施工、高边坡施工、弃渣、溺

水等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2）电网工程的“三跨”（跨越高

速铁路、高速公路和重要输电通道的架空输电线路区段）作业、

杆塔组立、深基坑开挖等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3）电源工

程、电网工程的近电作业、高处作业、施工用电、索道运输、

起重吊装、转动工具使用、高大模板、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

业、爆破作业、大型设备运输、雷击等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

（责任单位：供电所负责电力工程施工安全；安办按各自职责

负责相关电力工程施工安全监管，各工作点、各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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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信工程：包括所有城市管道、野外杆路、架空光缆等

通信线路工程和机房建设工程。重点检查：（1）通信线路人井、

管道等有限空间作业，架空光缆、杆路、铁塔等高处作业，带

电作业等易发事故作业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2）防汛防火

重点部位处理，设备抗震加固、防雷接地处置安全防护措施落

实情况。（3）“两高”（高铁、高速）上跨施工及沿线杆、塔作

业吊装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4）对存在洪水、滑坡、垮塌

和泥石流等威胁的在建工程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责任单

位：各通信管线管理部门、各工作点、各村委会、各项目建设

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6.天然气长输管线工程：（1）特种设备、起重吊装等作业

和设备安全性能。（2）施工临时用电、动火作业（特别是运营

区内动火）。（3）海上平台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包括隧道支护、

储罐内作业等）。（4）大型储罐设备安装、高处作业、隧道爆破

开挖、深基坑和顶管作业。（5）陡坡段或高边坡开挖防护、强

度试压作业。（6）管道焊接、焊接质量检测、已焊接管道未施

工段的封堵，管道防腐处理等。（责任单位：各油气企业负责相

关工程施工安全；安办按各自职责负责相关油气管道工程施工

安全监管、各工作点、各村委会）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整治，是省市的

统一安排部署。各村、各工作点、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加强

对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动员部署，细化排查整治重点内容和要

求，落实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各村要层层传导责任、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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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确保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贯彻到位、工作到位、措施到位。

（二）落实主体责任。工程项目参建各方，特别是建设、

施工、监理单位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立即全面开展

自查自纠，列出隐患清单、建立整治台账，形成“一项目一档、

一项目一策”，经建设单位负责人签字后存档备查，各在建项目

要把安全隐患的自查自纠贯穿建设施工全过程。建设单位要落

实安全生产的首要责任，坚决遏制违法发包、肢解发包、任意

压缩工期等行为，坚决避免赶工期、抢进度的现象。施工单位

要落实安全生产的直接责任，要建立健全并有效运行企业和施

工项目部两级安全生产管控体系，认真履行投标和合同承诺，

确保人员、物资、设备投入到位。监理单位要落实安全生产的

监理责任，实施关键工序节点旁站，督促施工单位落实隐患整

改。

（三）严格监督执法。6 月 16 日前，镇级行业主管部门要

至少开展 1 轮全覆盖检查和“回头看”抽查；6 月 16 日至年底

前，各工作点、各村委会、各部门要根据工作实际，定期组织

督导检查。要采取明查暗访、“四不两直”、“双随机”抽查等形

式，综合运用督促整改、通报约谈、挂牌督办等手段，切实把

大排查大整治抓细抓实。对存在重大隐患的，依法责令停工整

改并跟踪复查；将责任主体自查自纠情况列为工作重点，对自

查自纠走过场、排查责任不落实、整改措施不到位、同类隐患

重复出现的责任主体予以严肃查处；对涉及非法违法行为的，

一律顶格处罚。通过严查一批、惩治一批、警示一批，督促责

任主体切实履行安全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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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构建长效机制。各工作点、各村委会、各相关单位

要深入分析辖区工程施工领域存在安全生产的主要问题、隐患

和风险，坚持责任导向、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切实提出一些

实实在在管用的具体措施。要把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与创建

安全发展行业相结合，建立完善安全生产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体系。及时把排查整治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总

结提炼固化为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努力将问题解决在萌芽之

时、成灾之前。

（五）按时上报情况。即日起至 6 月 16 日前，各市直部门

将对口负责的全市市政、公路、港口、水利、电力、通信、油

气管道等工程的工地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和已开复工项目复

工人员集中居住场所建筑排查整改情况，于每周一下班前汇总

报送永和镇工程施工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综合协调组办

公室（联系电话：88090028）；6 月 16 日以后，于每季度末月

29 日前报送阶段性进展和报表。

附件：1.永和镇工程施工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局际联席

会议成员名单

2.工地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和已开复工项目复工

人员集中居住场所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情

况周报表

3.重大安全隐患填报表（累计数）

4.执法检查及约谈、通报名单情况表（累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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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永和镇工程施工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召 集 人：陈松柏（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召集人：王活泼（副镇长）

成 员：周宗仰（党委副书记、主任科员）

罗 健（武装部长）

吴式宏（组织委员、统战委员）

姚卡尔（宣传委员）

王振明（党委秘书）

洪志华（镇人大副主席）

陈海鸣（副镇长）

张长光（派出所所长）

洪文志（市管所所长）

联 络 员：王恭毅（规划建设办主任）

蔡文取（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郑重要（安办主任）

黄加彬（环保中队负责人）

吴金灿（供电所所长）

刘文斌（广电站站长）

陈金腾（电信分局长）

吴思伟（移动营业部经理）

张晓东（执法中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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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清泉（玉溪点副点长）

郑重要（巴厝点副点长）

蔡金钩（英墩点副点长）

苏小军（马坪点副点长）

黄清毅（茂亭点副点长）

施文化（坂头点副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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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工地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和已开复工项目复工人员

集中居住场所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情况周报表
填报部门：

任务

内容
工作开展情况

距上次填报

新增数
累计数

工地

安全

隐患

排查

整治

情况

在建项目总数(个)

排查工地安全隐患数(处)

其中：存在一般安全隐患数(处)

已完成整改的一般安全隐患数(处)

其中：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数(处)

已完成整改的重大安全隐患数(处)

已开

复工

项目

复工

人员

集中

居住

场所

建筑

排查

整改

情况

已开复工项目数(个)

排查工地内集中居住板房数(栋)

其中：存在安全隐患的板房数(栋)

已完成整改的板房数(栋)

排查工地外集中居住建筑数(栋)

其中：存在隐患整改后可继续使用的建筑数

(栋)

已完成整改的建筑数(栋)

其中：存在隐患需组织人员撤离的建筑数(栋)

已组织人员撤离的建筑数(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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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大安全隐患填报表（累计数）

序号 企业名单 重大安全隐患情况 整改情况/整改措施 备注

整改完成/

正在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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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执法检查及约谈、通报名单情况表（累计数）
停产停业

整改企业

名单

取缔关闭

企业名单

罚款企业

名单

罚款

金额

联合惩

戒企业

名单

约谈

名单

通报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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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镇党委、人大、政府领导班子成员。

永和镇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6月 5 日印发


